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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 1月 9日食物安全及環境衞生事務委員會會議  
 

立法會秘書處擬備的背景資料簡介  
 

火葬場及靈灰安置所設施的發展  
 

 
 
目的  
 
  本文件旨在撮述食物安全及環境生事務委員會最近就火葬

場及靈灰安置所設施的發展進行的討論。  
 
 
背景  
 
2.  據政府當局表示，香港在過去 10年的死亡人數持續上升，由

1995年的 30 894宗增至 2005年的 38,683宗，預計到 2015年，將增至 47 000
宗。在過去 30年，火葬宗數的比率一直平穩上升，由 1975年的 35%(7 300
宗火葬 )，增至 2005年的 86%(33 000宗火葬 )，預計在未來數年會繼續上

升，到 2010年後達到 90%或以上。市民對政府和華人永遠墳場管理委員

會 (下稱 "華人墳場管委會 ")提供的靈灰龕的需求，每年預計約為 20 000
個，佔所有火葬宗數的 60%。政府計劃分階段在 2007年至 2013年提供約

100 000個新的靈灰龕。此外，華人墳場管委會在 2006年至 2007年期間

會提供約 10 000個新的靈灰龕。  
 
3.  現時，所有供市民使用的火葬場設施都是由政府提供。據政

府當局就 2006年 1月 17日事務委員會會議提供的文件，全港共有 6個政

府火葬場，設有 32個火化爐，每年可提供大約 34 400個火化時段。  
 
4.  靈灰龕有別於火葬場，由政府及私營機構提供。政府管理共

約 138 000個靈灰龕，分布於 8個政府靈灰安置所。私營墳場內共有 14
個靈灰安置所。根據《私營墳場規例》的規定，私營墳場 (包括靈灰龕 )
收取的費用必須獲政府批准。此外，也有多個位於墳場以外的私營靈

灰安置所，由私營機構及／或廟宇以純商業方式經營，其經營和服務

費用不受政府規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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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務委員會進行的討論 

 
政府當局計劃興建新的政府火化爐和靈灰龕  
 
5.  在 2005年 11月 8日會議上，政府當局向事務委員會簡介當局就

火葬場及靈灰安置所設施的供應進行檢討的結果，以及增加火化量和

靈灰龕數目的計劃，方法是提升現有火化爐的效能／重建火化爐，以

及改善火葬場的設計，例如加建樓層和層級。為應付公眾對火化服務

日益增加的需求，以及解決靈灰龕不足的問題，政府當局的長遠解決

措施是物色新用地以興建新的火葬場及靈灰安置所。作為短期措施，

政府當局計劃更換現有的火化爐，改為採用嶄新的火化技術，以縮短

火化時間，因而增加處理量。政府當局亦建議，限制在新編配的靈灰

龕放置靈灰甕的年期，例如 10年租用期，以紓解靈灰龕不足的問題。  
 
6.  王國興議員強烈反對政府當局提出在新編配的靈灰龕放置靈

灰甕的年期以 10年為限的建議。他認為要求遺屬記得每 10年續期租用

靈灰龕並不合理。他亦認為，這建議亦有違鼓勵火化而非土葬的政策，

以及偏離中國祭祀先人的傳統。他表示，政府當局應探討其他方法以

解決靈灰龕供應短缺問題，例如在郊區興建新的靈灰安置所。政府當

局表示，已在屯門分區計劃大綱核准圖預留位於屯門第 46區的一幅面

積大約 22公頃的政府用地，作 "火葬場、靈灰安置所及殯儀服務中心 "
用途。  
 
7.  部分委員關注到由於火葬場會造成滋擾，有關的區議會或會

不支持興建新火葬場的建議，而新建的靈灰龕或會因火化量不足而空

置。  
 
8.  李華明議員建議，政府當局可考慮提供一些誘因，鼓勵市民

交回不再需要或空置的靈灰龕以便重新分配，例如退還靈灰龕售價的

一半費用。委員亦就資助政府靈灰龕費用的依據，以及墳場和靈灰安

置所的保安提出其他問題。  
 
9.  據政府當局表示，市區和新界的靈灰龕收費不一，原因是政

府當局仍採用兩個前市政局的費用及收費水平。前市政局及前區域市

政局訂定的資助率分別為不超過成本的 50%及 30%。關於墳場和靈灰安

置所的保安問題，食物環境生署現正與建築署緊密合作，加快在該

等地方安裝閉路電視系統。  
 
10.  委員認為，政府當局應就興建新的火葬場及靈灰安置所計劃

諮詢公眾，特別是限制在新編配的靈灰龕放置靈灰甕的年期的建議，

以及把市區和新界的靈灰龕費用劃一。他們亦促請政府當局採取措

施，盡早紓解火葬場及靈灰安置所不足的問題。  
 
在鑽石山增建靈灰安置所  
 
11.  事務委員會在 2006年 1月 17日會議上，討論在鑽石山增建一座

8層高靈灰安置所的工程項目。雖然委員不反對擬議項目，但郭家麒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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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表示，鑒於公眾對市區政府靈灰龕的需求十分殷切，他因而促請政

府當局慎重考慮把擬建的靈灰安置所的靈灰龕數目回復至原先計劃的

20 000個。  
 
12.  政府當局表示，政府當局對擬議計劃作出若干修改，包括把

靈灰龕的數目由 20 000個減少至 18 500個，是為釋除黃大仙區議會的疑

慮。政府當局需考慮進行打樁工程時可否預留空間，以便日後在有需

要時可增建樓層，以及建議可能對交通造成的影響。  
 
13.  有關工程的建議已於 2006年 2月 15日提交工務小組委員會，其

後於 2006年 3月 24日財務委員會會議上獲通過。  
 
 
最新發展 

 
14.  在 2006年 10月 13日事務委員會會議上，政府當局告知委員，

當局計劃未來數年在諮詢有關的區議會後，提供更多靈灰龕，以及改

善／更新 17個火化爐。政府當局表示，會進一步探討可否邀請包括私

營機構的非公營界別發展供公眾使用的私營火葬場／靈灰安置所，以

滿足社會人士對靈灰安置所及火葬場服務的需求。  
 
15.  政府當局會在 2007年 1月 9日向事務委員會簡介有關火葬場及

靈灰安置所設施的發展。  
 
 
自第一屆立法會以來在立法會會議上提出的相關質詢 

 
16.  在 2006年 11月 15日立法會會議上，何俊仁議員就私人靈灰安

置所的規管提出質詢。李華明議員亦提出有關海葬的書面質詢。有關

的質詢和答覆分別載於附錄 I及 II。曾於立法會會議上提出的其他相關

質詢載於附錄 III。  
 
 
相關文件 

 
17.  相關文件的一覽表載於附錄 IV，方便委員參考。委員可於立

法會網站 (網址：http://www.legco.gov.hk/chinese/index.htm)瀏覽此等文

件。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2 
2007年 1月 4日  
 
 

















 
附錄 III 

 
 

自第一屆立法會以來在立法會會議上提出的其他相關質詢 

 

 

會議日期 質詢 

 

2000年 4月 12日  李永達議員就食物環境生署提供的火葬服務提出

書面質詢  
 
 

2004年 3月 10日  陳偉業議員就火化服務的輪候時間過長提出書面質

詢   
 

2006年 3月 8日  劉皇發議員就在屯門興建火葬場和靈灰龕設施的計

劃提出口頭質詢  
 

 
 



 
附錄 IV 

 
相關文件  

 
 

會議  會議日期  文件  
 

財務委員會  2006年 3月 24日  FCR(2005-06)47號文件  
(總目 703)在鑽石山增設靈灰安置

所 (獲通過 ) 
 
會議紀要  
立法會 FC100/05-06號文件  
 

食物安全及環境  
生事務委員會  

2005年 11月 8日  政府當局提供的文件  – 
立法會CB(2)270/05-06(03)號文件

 
會議紀要  
立法會CB(2)624/05-06號文件  
 

 2006年 1月 17日  政府當局提供的文件  – 
立法會CB(2)850/05-06(03)號文件

 
會議紀要  
立法會CB(2)1068/05-06號文件  
 

 2006年 10月 13日 政府當局提供的文件  – 
立法會CB(2) 30/06-07(01)號文件  
 

 
  


